中投·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小企业债权投资之宝石流霞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终止清算报告
一、信托计划基本情况

信托计划名称：中投·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小企业债权投资之宝石流霞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
信托计划成立日：2009年2月3日
信托计划实收信托规模：人民币6000万元
信托计划期限：2009年2月3日至2010年2月2日

信托计划资金用途：信托资金用于向注册在杭州市八城区内的文化创意产业小企业发放信托贷款，贷款期限1年，贷款利率8.39%/年。浙江中新力合担保有限公司对信托项下每笔借款本金及其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总和的95%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信托计划终止情况

本信托计划存续期间，运行情况良好，受托人对信托计划资金的管理、运用符合信托计划文件的约定。

截至2010年2月2日，借款人已全部按约归还全部贷款本金及应付利息。
2010年2月2日，本信托计划到期终止。

三、信托计划收支情况   
（一）信托计划收入总计为5099271.47元。
1、信托计划项下（贷款利息）收入5086670.58元；

2、银行存款利息收入12600.89元。
（二）信托计划费用总计为1241279.02元。
1、信托管理费: 528000.00元 ；

2、投资顾问费：300000.00元

3、信托资金保管费:120000元；

4、营业税及其附加:284853.59元；

5、印花税：3000.00元；
6、清算费用：5425.43元。
（三）信托净收益为3857992.45元。
四、信托利益分配及信托财产返还方案

根据信托计划文件的约定

1、向优先受益人按照6.18%的年收益率分配信托利益，信托利益为2904600.00元，信托利益分配及信托计划财产返还共计金额49904600.00元；

2、向一般受益人返还信托计划财产10000000.00元；

3、向劣后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及返还信托计划财产共计3953392.45元；

五、受益人自信托计划清算报告寄送日起三十日内未提出书面异议的，受托人就信托计划清算报告所列的有关事项解除责任。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10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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